
此前有消息称， 案件中穿白
衣的骑车男子是特种兵出身。而
其所在公司辟谣称， 其实是在一
家酒店分管电工工作。

另据媒体报道显示， 于海明
老家在陕西汉中， 曾有过两段婚
姻，并和前妻育有一子，离婚后孩
子判给前妻， 后来患病一直在医
治。目前，于海明与现任妻子有两
个孩子， 和妻子的父母在昆山生
活。

据知情人士透露， 于海明是
一年多前来昆山工作的。 因为性
格和善，他挺有“好人缘”。“出事”
后，汉中的老乡都很关注，主要是
关心他的伤势和之后的责任判
定。“老乡们现在都商量着， 请律
师打官司的钱可以帮忙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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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京当地媒体报道，电
动车自行车车主于海明在事发
地附近一家酒店就职，为分管电
工工作的负责人。 该酒店员工
称，于海明为人和善、待人友好，
并不像一个喜欢冲动的人。

8月30日上午， 记者从于
海明的同学处获悉， 目前于海
明已经出院，正在当地看守所，
于海明的妻子、小孩、老人都安
全。

记者致电于海明的妻子，
对于丈夫的遭遇， 她一直叹气
不愿回应，“事情已经出了，最

近联系的人也很多， 让我考虑
考虑。”

中国政法大学疑难问题研
究中心主任、 北京昊庭律师事
务所兼职律师吴丹红告诉记
者， 于海明的家属8月29日曾
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他， 他的团
队愿意为于海明提供法律援
助， 目前还未签订最后的书面
协议。

而另一方面，据媒体确认，
自2001年至2014年，刘海龙有
多次案底，刑期累计达9年半。但
是他也曾获“见义勇为奖”。

昆山反杀案

宝马男砍人遭反杀
其真实身份被曝光

8月27日晚， 江苏省
昆山市发生一起宝马司机
持刀追砍电动自行车车主
反被砍身亡的刑事案件，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8日18时许，昆山市
公安局发通报称， 宝马车
内一男子与骑电动车男子
因交通问题发生口角，继
而升级为持刀伤害， 致使

“宝马男”最终死亡。
初步调查显示， 案件

中最终被砍杀的“宝马男”
名叫刘海龙， 今年36岁；
骑车男子名为于海明，今
年41岁。

多个角度的监控视频还原
了现场全过程。视频显示，27日
晚上9点36分，一辆宝马车越线
非机动车道的过程中，遇上一骑
电动车的骑车人， 双方发生纠
纷，宝马车上先后走下数人并与
骑车者产生肢体冲突。 后来，刘
海龙（开宝马的文身男子）回到
车内拿出一把刀并冲向于海明
（骑车的白衣男子），追砍数刀。

于海明没有被立马砍倒。此
后，两人抱住扭打过程中，砍刀
飞出。两人一起去抢刀。骑车男
子于海明抢在纹身男子刘海龙
之前捡起刀，并向刘海龙腹部捅
去，展开反击。数刀后，刘海龙起
身转头向汽车方向跑，于海明再
次拿起刀，追砍刘海龙。最终刘
海龙被砍杀。

据一名目击者称，于海明重

新回到十字路口的宝马车前时，
神情呆滞，很紧张。他手里握着
刀一直没松开，直到旁边有人报
警，警察来了才松手。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对于
网传刘海龙仅用刀背砍向于海
明，只是为了“吓唬他”的说法，
并不可信，于海明脖子等多处被
刀砍伤，但没有生命危险。

28日傍晚， 昆山市人民检
察院通报称， 该院提前介入
“8.27”街头砍人案。经初步调
查：当晚21时许，犯罪嫌疑人于
某在昆山市震川路顺帆路交叉
口附近和被害人刘某因交通问
题发生口角，继而升级为持刀伤
害，致使被害人死亡。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侦查中，犯罪嫌疑人
已被控制。

宝马男拿刀砍骑车男
反被夺刀砍杀

“骑车男”为人和善
在酒店分管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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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发生后， 有网友指出文身的
刘海龙曾经是快手第一天团“天安社”
的成员， 并发布了一张有众多“天安
社”成员赤裸文身的上身合照，站在“C
位”的男子被指疑似为刘海龙。

8月30日上午，记者从微信公众号
“天安兄弟”处获得回应，昆山砍人“反
伤” 事件中的死者刘某某并非天安社
成员。

8月29日，记者曾致电微信公众号
“天安兄弟”的账号主体、北京一颗赛
艇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希望能从
该公司处获得天安社的联系方式。该
公司工作人员在与天安社取得联系后
转告记者， 天安社不需要就此事接受
采访，随即挂断电话。

此外，8月30日， 快手公关
回应记者称，
2017年 1月快
手对平台上带
有“天安社”等
关键词的用户
进行了集中回
查， 对违规内
容和账号进行
了全面清理 ，
累计共封禁账
号60余个。

“天安兄弟”回应
刘非天安社成员

从宝马男砍人事件中， 得出
以下观点： 1.人不能太嚣张，低调
点，没错； 2.纹身只是看去酷，实
战中没有任何帮助； 3. 开宝马
的不一定比骑电车的实力强；
4.没事别在车上放刀，否则可能
会成为杀自己的凶器； 5. 人多
不一定管用，有时看谁更狠； 6.
没事时多健身，不要太恋酒色，
否则关键时候连刀都握不住；
7.小事尽量不要闹大，闹大了自
己收不了场； 8. 得饶人处且饶
人，开宝马怎么也算成功人士，
何必为难一个骑电车的； 9.老
实人逼不得 ； 10. 强者未必恒
强，弱者决非恒弱； 11.不要和
实力悬殊的人斗， 赢了你什么
也不是， 输了丢的不仅仅是面
子。 12.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综合澎湃新闻、 南方都市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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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的段子亮了


